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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7516.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取得政府补助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

的批复（国税函〔2007〕408号）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你局《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耐驰（兰州）泵业有限公司政府补贴

收入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请示》（甘国税发〔2006

〕146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国企

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以下称企业）以各种方式

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资产或非货币资产（以下称政府补助）

，应分别以下情况进行税务处理： （一）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规定，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企业对取得的该项政府补助按接受投资处理，即接受的

政府补助资产按有关接受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规定计价并可

以计算折旧或摊销；该项政府补助资产的价值不计入企业的

应纳税所得额。 （二）除本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外，企业

取得的政府补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该政府补助额不记入

企业当期损益，但应对以该政府补助所购置或形成的资产，

按扣减该政府补助额后的价值计算成本、折旧或摊销。 1.政

府补助的资产为企业长期拥有的非流动资产； 2.企业虽以流

动资产形式取得政府补助，但已经或必须按政府补助条件用

于非流动资产的购置、建造或改良投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